
《云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

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交易行为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保障交易双方合法权益，省自然资源厅起草了《云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完善我省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机制，切实解决实际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规则不健全、交易程序不清晰等问题，省自然资源厅结合我省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
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工作部署要求，在参考借鉴广西、江西、山东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省自然资源厅起草了《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初稿，经多次内部讨论并对初稿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随后印发征求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法院等15个省直部门以及16个州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，并结合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。同时，省厅组织专家对《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进行论证，在此基础上再度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

4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56号）

5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）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第55号令）

7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4号）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共五章二十二条，包括总则、信息发布、交易办理、合同服务、附则等内容。

第一章总则。规定了制定的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管理职责及交易流程。

第二章信息发布。明确了地块信息的发布流程、受理职责、期限要求等，并对提交材料进行了详细规定。
第三章交易办理。区分委托线上公开交易和自行协商交易，规范了以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交易办理流程及要求，强调了划拨土地转让、出租的特殊规定，明确了现场踏勘要求，并对交易终止或中止、恢复交易的情形进行细化。

第四章合同服务。提出了云南省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系统提供线上申请、线下签订的合同服务模式，明确了合同信息填报、核验、签订、备案归档的流程和要求，规定了合同可撤销的条件。


第五章附则。明确了依法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可参照执行，规定了解释权和执行期限。


